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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空工作車簡介
「高空工作車」是指於高處進行工程、檢查、維修
等作業時所使用的機械，由工作台、升降裝置以及
其他裝置所構成，能藉由動力驅動升降裝置或其他
裝置進行升、降該工作台，並能於非特定場所行駛
者。

1.1.1高空工作車的歷史
美國早期為提升櫻桃採摘作業效率，於1944年開發
櫻桃採摘設備，藉由舉升工作台，將作業人員運送
至高處進行櫻桃採摘，是為高空工作車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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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首台高空工作車車載型開發於1965年，美
國首台高空工作車自走型開發於1970年，而隨
著工業現代化，高空工作車已成為能安全且有
效率地於高處進行作業的機械。

• 而這不僅為電氣工程業界在電線或電線桿等高
處作業上更加迅速、有效率的契機，更在安全
面的考量下迅速普及。

• 1970年代後，主要應用在電信工程方面的高空
工作車除了原本開發時的電信工程用途以外，
普及到塗裝工程或工廠設備的維修檢查等作業。

• 1980年代後，建築工地也因使用高空工作車而
使得無鷹架工法逐漸普及，不僅有助於縮短建
設工程的工期，更能提升施工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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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高空工作車的使用逐漸擴大到整體建
築業界，近年來的用途也變得更多樣化，且
因應各種用途而開發的高空工作車仍持續不
斷進化中。

車載式 自走輪式 自走履帶式
圖2-2以走行裝置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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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臂型 屈臂型 混合臂型 垂直升降型
圖2-3 以作業裝置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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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空工作車種類及操作人員的資格
1.2.1 高空工作車種類
(1) 作業裝置
指使用升降裝置或其他裝置來升起、降下工作
台的設備，其類型有以下4種。
① 直臂型
可筆直朝作業位置伸長的類型，工作台較容易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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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直臂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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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屈臂型
指大臂可屈折的類型，其工作台可進到較深入的作
業位置。

圖2-5屈臂型示例



10

③ 混合臂型
此為飛臂、大臂與塔臂混合的類型，運用兩者的優
點，在飛臂的前端加上小臂以提高作業性的類型，
十分普及。

圖2-6混合臂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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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垂直升降型
工作台可垂直升
降的類型，主要
用於室內的建築、
設備工程環境，
以小型機械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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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走行裝置
所謂走行裝置，能藉由動力行駛於非特定場所之裝
置 ，有車載式與自走式2種類型。
① 車載式
• 指升降裝置安裝於卡車上的類型，由於可行駛

於一般道路上，因此具有極佳機動性，在作業
場所內移動容易。

• 車載式有將作業裝置搭載於普通卡車上的類型，
以及裝載於大型起重機底盤上的類型。

• 工作台高度未達10m的高空工作車大多為裝載於
普通卡車上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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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車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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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大型起重機底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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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車載式的特性，行駛時務必注意下列事項。
a. 由於工作台位於上方，重心位置偏高，因此行
駛時若方向盤操作過快可能會有傾倒的危險。
b. 為擴大作業範圍並且防止傾倒，已在下方走行
裝置裝載較多重量，故車重較重，因此起動時應以
1檔速起動較佳。
c. 由於車身重量較未裝載貨物狀態的普通貨物卡
車還重，所以需要較長的剎車距離。因此最重要的
是要保持足夠的車間距離。
d. 由於作業裝置的位置高於駕駛室，因此若駕駛
時未適當掌握車身高度，可能會有撞擊限高防護桿
等的危險。



16

② 自走式
非裝載於卡車上的類型即稱為自走式，此類型不
可行駛於一般道路 。
自走式作業車有輪式與履帶式兩種。
a. 輪式
• 輪式一般有4個車輪，其中前方或後2個車輪為

驅動輪。
• 以油壓馬達或電動馬達透過減速器來驅動車輪。
• 轉向機構使用油壓缸與連桿進行轉向。
※ 使用電動馬達的高空工作車大多為小型作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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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履帶式
履帶式也是使用油壓馬達或電動馬達透過減速器
來驅動履帶。

圖2-11履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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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空工作車相關法規
1. 前言
2. 職業安全衛生法
3.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4. 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
5. 職業安全衛生法管理辦法
6.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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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 高空工作車為搭載人員至高處，廣泛用於建築

土木、電力電信、造船、鐵道等業界，以及路
燈、招牌、造園等作業場所，以利安全且高效
率的進行施工、檢點、修補等作業而被開發的
車輛機械。

• 近年來高空工作車採用了電子控制裝置等，在
作業裝置、安全裝置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技術革
新。

• 高空工作車相關法規以職業安全衛生法為母法，
並據此分別訂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以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子法，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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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對於使用高空工作車進行作業時，相關管
理者、操作者及其他有關人員應遵守法規，確
保作業安全進行，避免發生職業災害。

• 又CNS 14965及CNS 16368均揭示高空工作車的
定義。

• 如後所述，這兩份國家標準被規定於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128-8條之中，成為強制規範之法
規的一部分，不得違反。

• 由於承載作業人員於高處自行操作以進行作業，
屬風險性高之車輛機械，因此如發生工安事故，
極有可能造成人員嚴重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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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遺憾的，根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重
大職災實例摘要」，自99-109年間共統計出
43件高空工作車相關的重大職災案例。

• 高空工作車往往因未事前訂定作業計畫、未
實施自動檢查及未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而
發生墜落、被夾被捲、感電、被撞及物體飛
落等類型的職業災害。

• 因此，如何在管理、操作、維護以及教育訓
練上加強以確保操作人員安全實為職業安全
相關人員共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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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
（目的）
第 1 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特制定本法（後略）。
（定義）
第 2 條
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
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
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
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
害、失能或死亡。



職業安全衛生法新修法規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沿革

民國20年8月1日施行

工廠法

民國63年4月16日施行

勞工安全衛生法

民國102年7月3日立法，由總統
公布後103年7月3日分階段施行

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修
法
重
點
方
針



⚫雇主
➢事業主-係指事業之經營主

體，在法人組織時為該法人; 

在個人企業則為該事業之事
業主，通常係事業所有人或
法定代理人。

➢事業經營負責人-(1)須

為獨立經營事業體 (2)須經授
權行使經營權(3)須能行使權
利負擔義務



適用範圍(4)
第四條

本法適用於各業。但因事業規模、性質及風險等因

素，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

定。

(所稱各業：適用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規定)

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103年9月26 日 勞職授字第1030201348 號

主 旨：「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規定之事業範圍」，並自中華民國

一百零三年七月三日生效。

2022/8/9 28

../勞安--職安法---1030703/職安法---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規定之事業範圍---1030926.doc


類別 事業範圍 適用部分規定

A 政府機關（8311）
及

民意機關（8312）

第一章：
第一條至第五條。
第二章：
第六條至第十八條。
第三章：
第二十三條（不含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

員）、第二十四條至第三十四條。
第四章：
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
第五章：
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九條。
第六章：
第五十條至第五十五條。

國防事務業
（8320）

國際組織及
外國機構（8400）

2022/8/9 29



B 宗教組織（9410） 第一章：

第一條至第五條。

第二章：

第六條、第七條、第九條、第
十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

第三章：

第二十四條。

第五章：

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九條。

第六章：

第五十一條第二項。

政治團體（9491）

本法一百零三年七
月三日施行後新增
適用之各業，其事
業規模為勞工人數
五人以下者。

2022/8/9 30



C 政府機關之犯罪矯正機關或其他收
容處所之收容人（8311）

第一章：
第一條至第五條。

職業運動業之運動員。（9311）

其他運動服務業之運動裁判
（9319）

宗教組織之專職傳教人員
（9410）

家事服務業之家事服務人員
（9640）

2022/8/9 31



⚫ 事業單位
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 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本法有關衛生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

⚫ 勞動場所
➢ 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

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 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

之人員，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 工作場所
指勞動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
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

⚫ 作業場所
指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所。



⚫ 職業災害之定義



1.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
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
作成紀錄。

2.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
查機構：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指經
醫療機構診斷需住院治療者)

3.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報告後，將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
傷之災害派員檢查。

4.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
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
壞現場。

⚫職安法第37條職業災害通報/調查/處理



⚫勞工遭遇職業災害時，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
（勞基法第59條）

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
費用。

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
予以補償。

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
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
一次給予失能補償。

四、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
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
（1）配偶及子女。（2）父母。（3）祖父母。
（4）孫子女。 (5)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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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2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中略）所稱自營作業者，指獨
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
人員幫同工作者。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
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指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
，於其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或以學習技能、接受職業
訓練為目的從事勞動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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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及施工相關人員職責）
第 5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
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前略）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中略）施工
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中略）工程施
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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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8 條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稱合理可行範圍，指
依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法令、指引、實務規範或一
般社會通念，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所從事之工
作，有致其生命、身體及健康受危害之虞，並可採
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者。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所稱風險評估，指辨識、分析及
評量風險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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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設施）
第 6 條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略）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略）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
所引起之危害。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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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第 32 條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及訓練。
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條件與
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
務。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第 34 條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
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
公告實施。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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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41 條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
容，依下列事項定之：
一、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四、教育及訓練。
五、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六、急救及搶救。
七、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八、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機械、設備、器具之限制--源頭管理?

一般 (§6)

指定 (§7)

型式驗證(§8)

危險性 (§16)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雇主
•符合安全標準
•標示、資訊登錄 (製造者、輸入者)

•製造者、輸入者
•型式驗證合格標章

•雇主責任
•檢查合格證

•雇主責任

• 符合安全衛生規定



職安法第七條 第一、二項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之限制)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其構造、性能及防護非符
合安全標準者，不得產製運出廠場、輸入、租賃、供
應或設置。

前項之安全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指定機械、設備、器具實施〝源頭管理〞。

違反第1項處新臺幣２０萬元以上２００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限期停止輸入、產製、製造或供應；屆期不停止者，

並得按次處罰。產品得沒入、銷燬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

其執行所需之費用，由行為人負擔。 (44)



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 符合安全標準

不得產製運出
廠場、輸入、
租賃、供應或
設置

1.資訊申報網站登錄
2.安全標示

自我宣告

一、委託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
檢定機構實施型
式檢定合格。
二、委託經國內
外認證組織認證
之產品驗證機構
審驗合格。
三、製造者完成
自主檢測，確認
符合安全標準。

103年10月22日
勞職授字第
10302015221號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
訊申報登錄辦法



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施行細則§12)

•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如下：

一、動力衝剪機械。

二、手推刨床。

三、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四、動力堆高機。

五、研磨機。

六、研磨輪。

七、防爆電氣設備。(IEC60079 CNS3376)

八、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九、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知返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
置。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者。

(1)金屬材料加工用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銑床/搪床、
加工中心機、傳送機等。

A.屬 Group 1(無數值手動控制)：自 108 年 8 月 1 日生效。

B.屬 Group 2-4：自112年1月1日生效。



第8條 說 明

（強制型式驗證）製造者或輸入者對
於應型式驗證之機械、設備、器具，
非經型式驗證合格及張貼合格標章，
不得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

型式驗證（type certification）

指驗證機構書面保證產品符合規定要求
之過程。凡對某一產品驗證合格者，
卽代表同一型式產品均合格，各該
產品應張貼合格標章。

違反者處新台幣20萬元至200萬元之罰鍰！產品得銷燬或沒入。

修正重點- 5P - 1st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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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本設施規則於第6條定義車輛機械，並於第五章訂
定車輛機械使用上的相關規範。
高空工作車的相關規定明列於第五章、第5節，故
高空工作車乃屬車輛機械之一種。
以下針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中，與高空工作車
使用上及構造上的相關規定摘要說明。

1.2.1 車輛機械之定義
第 6 條
本規則所稱車輛機械，係指能以動力驅動且自行活
動於非特定場所之車輛、車輛系營建機械
、堆高機等。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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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 
由於將高空工作車的工作桶伸出車道進行作業，導
致行駛而來的大型冷藏貨車前方猛力撞上工作桶下
方。
【災害類型】墜落
【罹災情形】男2人死亡
【發生經過】搭乘車載式高空工作車對故障的天線
進行維修。高空工作車停放於人行道上，但工作桶
本身卻伸出車道。因行駛而來的大型冷藏貨車前方
猛力撞擊工作桶下方，導致高空工作車翻覆、傾倒
，2名作業人員被拋飛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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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原因】鄰接道路作業未設置交通號誌、標
示、柵欄及管制人員。
【違反法規】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1
條，於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
作場所，未依相關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
或柵欄。



51

1.2.2 高空工作車之使用與構造
（作業規範）--93年增訂
第 128-1 條
雇主對於使用高空工作車之作業，應依下列事項辦
理：
一、除行駛於道路上外，應於事前依作業場所之狀
況、高空工作車之種類、容量等訂定包括作業方法
之作業計畫，使作業勞工周知，並指定專人指揮監
督勞工依計畫從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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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在高空工作車的變速齒輪調至倒檔的狀態下腳離開
離合器與剎車踏板，因此造成作業車向後退而夾傷
引導人員。
【災害類型】夾傷
【罹災情形】男1人受傷
【發生經過】為了將高空工作車停放於指定的位置，
引導人員於車輛後方進行引導。駕駛員一度將車輛
停放於指定位置後，在變速齒輪調成倒退檔的狀態
下動力分導裝置（power take-off）不正常操作，
突然引擎轉數上升，同時加上駕駛員的腳已放開離
合器與剎車踏板，因此車輛突然急速倒退，造成引
導人員被夾在車輛與鐵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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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原因】操作人員未依照作業計畫及PTO操作
標準程序執行。
【違反法規】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8-1
條第一款，未於事前依作業場所狀況訂定作業計畫
，使作業勞工周知，並指定專人指揮監督勞工依計
畫從事作業。



55

案例7 
從事拉管配線作業發生
墜落致死災害
【災害類型】墜落
【罹災情形】男1人死
亡
【發生經過】人員操作
高空工作車進行空調線
棚拉管配線作業，駕駛
高空工作車欲繞過放置
現場之灑水車，轉彎時
因外力拉扯導致高空工
作車翻覆，操作人員連
車翻倒墜落至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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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原因】使用高空工作車作業時，線材繫綁於
高空工作車護欄上。
【違反法規】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8-1
條第一款，未於事前依作業場所狀況訂定作業計畫
，使作業勞工周知，並指定專人指揮監督勞工依計
畫從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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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行駛於道路上外，為防止高空工作車之翻倒
或翻落，危害勞工，應將其外伸撐座完全伸出，並
採取防止地盤不均勻沉陷、路肩崩塌等必要措施。
但具有多段伸出之外伸撐座者，得依原廠設計之允
許外伸長度作業。
三、在工作台以外之處所操作工作台時，為使操作
者與工作台上之勞工間之連絡正確，應規定統一之
指揮信號，並指定人員依該信號從事指揮作業等必
要措施。
四、不得搭載勞工。但設有乘坐席位及工作台者，
不在此限。
五、不得超過高空工作車之積載荷重及能力。



58

六、不得使高空工作車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但
無危害勞工之虞者，不在此限。
七、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時，雇主應使該高空
工作車工作台上之勞工佩戴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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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章 防護具—
第 281 條
（前略）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 CNS 14253-1 同等
以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安全帶（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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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將物品放置於垂直升降型
高空工作車的護欄，在升
起工作台時發生傾倒事故。
【災害類型】墜落
【罹災情形】男2人死亡
【發生經過】未使用堆高
機來移動鋼索線圈，而是
將鋼索的線圈掛在垂直升
降型高空工作車的護欄上，
導致在升起工作台時失去
平衡而傾倒，造成作業人
員被拋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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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原因】高空工作車超出積載荷重及能力，且
使高空工作車作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使用。
【違反法規】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8-1
條第六款，使用高空工作車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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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8
從事鋼瓶吊掛搬運作業墜落致死災害
【災害類型】墜落
【罹災情形】男1人死亡
【發生經過】罹災者於操作高空工作車時進行集合
式CO2鋼瓶（整組12支）吊掛搬運工作，後鋼瓶墜
落至地面致伸臂突然向上反彈，罹災者自高空工作
車工作台彈出，墜落地面，送醫後傷重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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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原因】不當使用高空工作車吊掛集合式CO2
鋼瓶，非主要用途。
【違反法規】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8-1
條第六款，使用高空工作車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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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 
在高空工作車移動
時從工作台上跌落
【災害類型】墜落
【罹災情形】男1人
死亡
【發生經過】透過
上部操作來移動高
空工作車時，作業
車因駛過路面高低
落差而突然傾斜，
操作中的作業者從
工作台上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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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原因】操作人員未穿戴安全帶，高空工作
車未繫上擒墜錨定裝置。
【違反法規】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8-1
條第七款，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時，雇主未
使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上之勞工佩戴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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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駕駛座之措施）
第 128-2 條
雇主對於高空工作車之駕駛於離開駕駛座時，應使
駕駛採取下列措施。但有勞工在工作台從事作業或
將從事作業時，不在此限：
一、將工作台下降至最低位置。
二、採取預防高空工作車逸走之措施，如停止原動

機並確實使用制動裝置制動等，以保持於穩定
狀態。

勞工在工作台從事作業或將從事作業時，前項駕駛
離開駕駛座，雇主應使駕駛確實使用制動裝置制動
等，以保持高空工作車於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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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進行高空工作車外伸撐座伸出操作時，因車輛逸走
而被夾在與停在後方的車輛之間。
【災害類型】夾傷
【罹災情形】男1人受傷
【發生經過】操作人員在斜坡下方停放了高空工作
車後，繼續將其他高空工作車往上坡方向移動，最
初於前輪（上坡端）撐起外伸撐座，接下來於後輪
撐起外伸撐座時，因後輪離開地面而導致車輛突然
往下坡方向逸走，造成後方進行操作之操作人員大
腿被夾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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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原因】未依照操作標準程序執行，車頭應於
斜坡下方，且斜坡下方之外伸撐座應優先固定。未
設置輪胎擋塊。
【違反法規】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8-2
條，未採取預防高空工作車逸走之措施，致無法保
持於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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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車之運送）
第 128-3 條
雇主採自行行駛或以牽引拖曳將之裝卸於貨車等方
式，運送高空工作車時，如使用道板或利用填土等
方式裝卸於車輛，為防止該高空工作車之翻倒或翻
落等危害，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裝卸時選擇於平坦堅固地點為之。
二、使用道板時，應使用具有足夠長度、寬度及強
度之道板，且應穩固固定該道板於適當之斜度。
三、使用填土或臨時架台時，應確認具有足夠寬度
、強度，並保持適當之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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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運送高空工作車時，請參照第4.3.2小節搬運
相關說明。如使用道板，請參照第圖 1-2 確實設
置。(若 a ≈ 70cm 則 b = 7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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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作業）

第 128-4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高空工作車之修理、工作台之裝設

或拆卸作業時，應指定專人監督該項作業，並執行

下列事項：

一、決定作業步驟並指揮作業。

二、監視作業中安全支柱、安全塊之使用狀況。

第 128-5 條

雇主使勞工於高空工作車升起之伸臂等下方從事修

理、檢點等作業時，應使從事該作業勞工使用安全

支柱、安全塊等，以防止伸臂等之意外落下致危害

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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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駛）
第128-6條
高空工作車行駛時，除有工作台可操作行駛構造之
高空工作車外，雇主不得使勞工搭載於該高空工作
車之工作台上。但使該高空工作車行駛於平坦堅固
之場所，並採取下列措施時，不在此限
：
一、規定一定之信號，並指定引導人員，依該信號
引導高空工作車。
二、於作業前，事先視作業時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
之高度及伸臂長度等，規定適當之速率，並使駕駛
人員依該規定速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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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8-7 條
高空工作車有工作台可操作行駛之構造者，於平坦
堅固之場所以外之場所行駛時，雇主應採取下列措
施：
一、規定一定之信號，並指定引導人員，依該信號
引導高空工作車。
二、於作業前，事先視作業時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
之高度及伸臂長度、作業場所之地形及地盤之狀態
等，規定適當之速率，並使駕駛人員依該規定速率
行駛。



76

（構造）

第 128-8 條

高空工作車之構造，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 14965、

CNS 16368、CNS 16653 系列、CNS 18893 、國際

標準 ISO 16368、ISO 16653 系列、ISO 18893 或

與其同等之標準相關規定。（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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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 
高空工作車伸臂斷裂，人員隨工作台一起墜落。
【災害類型】墜落
【罹災情形】男1人死亡
【發生經過】人員操作高空工作車於距地面5米高
處執行電外線塔搭設及修復作業，作業進行期間，
伸臂基座斷裂，操作人員連同伸臂一起墜落至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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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原因】高空工作車未符合CNS 14965:2006規
定，基座迴轉台16根螺栓金屬疲勞變形終至全斷。
【違反法規】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8-8
條，高空工作車之構造未符合相關CNS 14965、CNS 
16368、CNS 16653系列、CNS1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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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活線作業及活線接近作業

• 高空工作車常被用來從事檢查、修理活線作業，
或因作業的需求而必須接近活線。這類作業應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十章、第3節的規定，
採取必要保護措施，確保作業安全。

• 活線作業或接近活線作業的安全規範自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256條～第263 條，分別依低壓、
高壓以及特高壓等3 種不同電壓條件訂定應採取
之措施或使用安全防護具或其他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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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路之使用電壓與保持接近界限距離應依照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60條規定，操作時應視
實際情況酌以增加接近界限距離，以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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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63 條

雇主對勞工於架空電線或電氣機具電路之接近場
所從事工作物之裝設、解體、檢查、修理、油漆
等作業及其附屬性作業或使用車輛系營建機械、
移動式起重機、高空工作車及其他有關作業時，
該作業使用之機械、車輛或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
之際，有因接觸或接近該電路引起感電之虞者，
雇主除應使勞工與帶電體保持規定之接近界限距
離外，並應設置護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
用防護裝備等設備或採取移開該電路之措施。但
採取前述設施顯有困難者，應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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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9 
從事修剪樹木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
【災害類型】感電
【罹災情形】男1人死亡
【發生經過】罹災者於高空工作車工作台（工作桶
型式）內操作工作台上升至約3公尺高,利用電鋸從
事樹木修剪作業，約15分鐘後,樹枝遭強風吹落，
樹枝上方勾於高壓電線裸露處,樹枝下方碰觸罹災
者之右肩及右上臂，罹災者即癱軟在工作台（昇空
桶）內，約3分鐘後救護車到現場，由救護人員將
罹災者拉出工作台（工作桶），送醫急救後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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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原因】接近高壓
活線電路，未與帶電體
保持規定距離，且未設
置護圍或於該電路四周
裝設絕緣用防護裝備。
【違反法規】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59條，接近高壓活線
電路，未與帶電體保持
規定之距離，且未設置
護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
置絕緣用防護裝備。



85

1.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定期自動檢查及作業檢點的要求明定於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的以下條文。

（每年定期檢查）

第 15-1 條

雇主對高空工作車，應每年就下列事項實施檢查一
次：

一、壓縮壓力、閥間隙及其他原動機有無異常。

二、離合器、變速箱、差速齒輪、傳動軸及其他動
力傳動裝置有無異常。

三、主動輪、從動輪、上下轉輪、履帶、輪胎、車
輪軸承及其他走行裝置有無異常。



四、轉向器之左右回轉角度、肘節、軸、臂及其他
操作裝置有無異常。
五、制動能力、制動鼓、制動塊及其他制動裝置有
無異常。
六、伸臂、升降裝置、屈折裝置、平衡裝置、工作
台及其他作業裝置有無異常。
七、油壓泵、油壓馬達、汽缸、安全閥及其他油壓
裝置有無異常。
八、電壓、電流及其他電氣系統有無異常。
九、車體、操作裝置、安全裝置、連鎖裝置、警報
裝置、方向指示器、燈號裝置及儀表有無異常。



（每月定期檢查）
第 15-2 條 雇主對高空工作車，應每月就下列事
項實施檢查一次：
一、 制動裝置、離合器及操作裝置有無異常。
二、 作業裝置及油壓裝置有無異常。
三、 安全裝置有無異常。

（每日作業前檢點）
第 50-1 條 雇主對高空工作車，應於每日作業前
就其制動裝置、操作裝置及作業裝置之性能實施檢
點。



1.4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勞動部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訂定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並將高空工作車的作業人員定為
特殊作業人員，要求必須接受相關教育訓練。
規範高空工作車作業人員教育訓練的條文如下。
（教育訓練類別）
第 2 條 本規則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分類如下：
（略）
七、特殊作業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一、前十款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 14 條
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略）
六、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
（後略）
自營作業者擔任前項各款之操作或作業人員，應於
事前接受前項所定職類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略）
第一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二之規定。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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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問
答集

問題2.目前已完成接受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3小時
訓練者，自111年7月7日以後是否仍須接受16小時
高空工作車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答覆：查110年7月7日修正發布之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14條第1項第6款已明定：「雇主應使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接受16小時特殊作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並自111年7月7日施行，故目前已接
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3
小時訓練者，屆時仍須接受16小時之高空工作車操
作人員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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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3.111年7月6日以前已完成一般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之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3小時訓練課程時數，
能否抵充111年7月7日施行之16小時高空工作車特
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

答覆：111年7月6日以前，雇主對於高空工作車操
作人員須增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3小時，
該課程與111年7月7日施行之16小時高空工作車特
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及時數不同，故
無法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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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4.手推移動式升降工作平台之高空作業人員是
否須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答覆：查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6條規定，略以：
「本規則所稱車輛機械，係指能以動力驅動且自行
活動於非特定場所之車輛…」，該規則所列管高空
工作車屬車輛機械，故手推移動式升降工作平台尚
非屬前述規則所稱之高空工作車，其作業人員尚無
需接受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惟作業時仍須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相關規
定，確保作業人員安全。



附表十二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肆、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
程、時數（16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一組，分組實際操作
；可分組同時進行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行實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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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教育訓練）
第18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
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略）
八、特殊作業人員。
（略）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或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
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亦應接受前項第十二款或第
十三款規定人員之一般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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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 雇主對擔任前條第一項各款工作之勞工，
應使其接受下列時數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一、第一款之勞工：每二年至少六小時。

二、第二款之勞工：每二年至少十二小時。

三、第三款之勞工：每三年至少十二小時。

四、第四款至第六款之勞工：每三年至少六小時。

五、第七款至第十三款之勞工：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數位學
習課程，事業單位之勞工上網學習，取得認證時數
後，得採認為第一項之時數。


